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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报告书信息披露的事后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草

案）》及摘要。2017 年 5月 3日，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赛智联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信息披露的事后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7]050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标的资产行业信息及经营风险 

1.草案披露，信诺时代2015和2016年软件产品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

为84.8%和87%，而云服务和IT综合技术服务收入占比仅为15.2%和13%。同时，

草案中披露信诺时代主要从事软件技术服务、云服务业务。请补充披露：（1）

信诺时代2015和2016年度自主研发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及其占当年收入的比重；

（2）结合主营业务收入构成说明信诺时代的行业定位及相关依据。请财务顾问

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标的资产信诺时代的前五大客户报告期内较为稳定，未发生明

显变化，请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与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或服务协议的签约时



长；（2）结合目前在手订单和合同，说明收益法评估未来预测期内的营业收入

的可实现性；（3）未来客户流失的风险，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请财务顾问和

评估师发表意见。 

3.草案披露，信诺时代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对相关软件产品的销售。请补

充披露信诺时代是否对单一客户或部分销售人员存在重大依赖，并结合客户取得

方式、合同期限和销售团队的稳定性等说明其订单稳定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草案披露，信诺时代2015和2016年IT基础构架、工具及安全类产品的毛利

率分别为5.08%和8.77%，而云产品的毛利率达到了23.66%和22.59%。请结合同

行业可比数据，补充披露信诺时代云产品毛利率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请财务顾

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5.请就两项标的资产报告期内按业务分类的毛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其他公司

的同类业务毛利率水平作出比较，量化说明标的资产在各项子业务中的比较优势

及核心竞争力。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6.草案披露，神州数码公司既是标的资产信诺时代报告期内的前五大客户之

一，亦是前五大供应商之一，请补充披露原因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的估值及作价情况 

7.2015年，信诺时代经历过一次评估，当时净资产估值为5,100.81万元。请

补充披露：（1）前次评估时信诺时代的经营情况，增值率、市盈率等相关指；

（2）结合本次估值时信诺时代的具体情况，说明估值差异的原因及本次评估的

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8.草案披露，上市公司2014年收购仪电鑫森51%股权，当时股权转让评估价

值为9,050万元，增值率为185.91%，与本次交易作价和增值率相差较大。请结合

仪电鑫森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的变化情况，补充披露两次作价差异的原因及合理

性。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9.草案披露，预计2017-2019年信诺时代的云计算类产品收入增长率将分别达

到30%、25%和20%。请结合信诺时代云计算类产品的相关客户开发情况，补充

披露上述收入增长率的可实现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0.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两项标的资产的研发费用支出情况，说明收益法预

测期内对于两项标的资产未来研发投入的预计情况，并说明其合理性。请财务顾

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三、其他 

11.草案披露，2014年上市公司收购仪电鑫森51%的股权时，陈伟忠、聂永荣

和上海佳育向上市公司作出了考核期的利润承诺指标。请补充披露：（1）本次

重组的业绩补偿是否覆盖了前次的业绩承诺；（2）如是，各方是否协商一致按

照本次的盈利预测数额履行此前的业绩补偿协议。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2.草案披露，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协议未就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进行减值

补偿。请补充披露原因，并就补偿措施是否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作出说明。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3.草案披露，本次拟收购的信诺时代对应于上市公司云计算大数据“平台”

板块。请补充披露：（1）信诺时代的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是否存在重

合或上下游关系；（2）结合交易完成后的整合计划明确说明信诺时代的主营业

务与上市公司业务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 2017 年 5 月 5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对重大资

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并披露。 

 

公司将尽快对《问询函》所述相关情况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回复，并及时

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4 日  


